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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、财政部关于批准2007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 

 
(教高函〔2007〕20号)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财务局，有关部

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解放军总参谋部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  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07〕1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07〕2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06〕16号）精

神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07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07〕25号），

经过网络评审、专家会评以及上网公示，决定批准2007年度国家精品课程660门，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课程411门，高职高专课程172门、网络教育课程49门，军队（含武警）院校课程28门。现予公布

（名单见附件）。 

  一、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有效期5年。期间，课程内容要按照规定上网，并取消所有登录用户名

和密码，向全国免费开放。用户可登录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http://www.zlgc.org，

点击“国家精品课程建设”，或直接点击http://www.jpkcnet.com进入浏览国家精品课程内容和了解

全国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相关信息。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部规定（〔2005〕参训兵字第1178号），军队

院校的国家精品课程要免费为全军院校使用，秘密（含）以下等级的课程必须在军事训练信息网上开

放。可以公开的要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。军队院校的国家精品课程由总参谋部负责管理。 

  二、有关高等学校要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

（教高厅〔2003〕3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<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>补充规定的通知》

（教高厅〔2004〕13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，不断改善网络条件，更新和完善课程网上教学

资源；统计课程网站的点击率，及时了解掌握课程教学内容的辐射效果，收集分析用户的反馈意见；

在有效期内，接受教育部组织的年度检查。 

  三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切实落实质量工程，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继续

加大经费投入并给予政策支持，推进优质资源的建设与共享。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的优

质资源和建设经验，推进本校课程改革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。有关高等学校要保证国家精品课程免费

开放，并不断改善网络条件和推进网上资源内容完善更新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将国家精

品课程内容用作商业目的活动。 

  附件：2007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名单   

教育部 财政部 

二○○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关于我们 | 联系我们 | 广告报价 | 诚聘英才 | 法律公告 

京ICP备05029464号 |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(0108276)

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，未经协议授权，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

Copyright © 2002-2008 by ChinaCourt.org All rights reserved.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


